
固定資產循環

預算

請購作
業

採購作
業

驗收作
業

固定資
產取得

付款作
業

固定資產
異動盤點

固定資
產處分

差異分
析

CF-101 CF-102 CF-103 CF-105

CF-104

CF-106 CF-107

CF-108



請購作業

購置固定資
產

使用單位 採購單位

填寫請購單預算 採購作業



採購作業

使 用 單 位 採購單位

是否有閒置資
產

詢價/議價/比價

編製請購單

呈核

向廠商下單

驗收作業

請購作業

N

資產管理人

固定資產
異動盤點

Y

請購採購／維修
申請單

資產保管人



驗收作業

採購單位資產管理人

採購作業

跟催採購事項

供應商

運送貨品
會同相關單位
驗 收

核對品名/數量/
規格/檢驗

驗收合格

固定資產
取得作業

付款作業

Y

N 是否退還予
供應商重修

Ｙ

進貨退出
或折讓作

業

Ｎ



付款作業

採購單位 會計單位

驗收作業

備妥各項單據及
統一發票

審核

填寫支出申請單

編製傳票並登帳

呈核

財務單位

執行付款程序



固定資產取得作業

資產管理人 會計單位

驗收作業

資產編號

編製傳票並登帳

登入固定資產
(細項) 明細表

登入財產目錄明細表

提列折舊

是否須公告

是否可投資抵
減

準備相關文件
並公告

準備相關文件並
申請投資抵減

Y

Y

固定資產
異動盤點

作業

END

N

N



固定資產異動作業

使用單位 會 計 單 位資產管理人

移轉/閒置/出租外
借

編製財產移轉單

呈 核

更新財產移交明細表
更新財產目錄明

細表

更新固定資產明細表



固定資產盤點作業

會計 單位

擬定盤點計劃

訂定日期/範圍/工作
人員

會同稽核人員共同盤
點

差 異 追查

庶 務 單 位

財 產 清 冊



固定資產報廢作業

財產出售廢
棄單

核 准

達到耐用年
限

報 廢
更新固定資
產明細表

向稽徵機關
報 廢

登 帳

財產目錄明
細表

N

Y

使用單位 總經理/工廠最高主管 總 務 單 位 會計 單位



固定資產處分作業(二)出售

使用單位 總經理/工廠最高主管 總務課 會 計 課

固定資產異
動申請單

核 准

出 售
更新財產清

冊

登 帳

財 產 目 錄



固定資產處分作業(三)盜失或災害

使用單位 總經理/工廠最高主管 總務課 會 計 課

提出盜失或
災害報告

向當地警察機
關及稅捐機關

報備

更新財產清
冊

登 帳

財產目錄
固定資產異
動申請單



編 號 作 業 項 目 作 業 程 序 及 控 制 重 點 依據資料及使用表單 
CF-101 請購作業 一、 作業程序： 

(一)購置資產，由請購部門依據需求適時填寫「部門請購

單」，並經由權責主管核准。 
(二)請購設備時，請購單位應於「部門請購單」填明需用

的技術文件、人員訓練方式、保固期間、驗收方式等

有關資料，俾供採購單位併入比/議價及訂購作業。 
(三)特殊規格之請購，應附樣本或明細規格。 

二、控制重點： 
(一)部門請購單是否經由權責主管核准。 
(二)追查「部門請購單」有無延遲訂購之情形。 
(三)請購時應附之文件或手續等，是否有缺漏或不符規定

者。 

(一)依據資料： 
1.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

程序 
2.固定資產管理辦法 

(二)使用表單： 
1.部門請購單【C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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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作 業 項 目 作 業 程 序 及 控 制 重 點 依據資料及使用表單 
CF-102 採購作業 

(一)是否有閒 

置資產 

 

一、 作業程序： 
(一)採購前資產保管人應先檢視各部門內有無閒置資產，

當數量不足時再行對外採購。 
(二)當閒置設備足夠時，資產保管人員通知請購單位填寫

「個人保管財產移交單」申請辦理，並於經部門主管

「請購單」上註明內部調撥，送權責主管簽核後歸檔

。 
(三)經調撥後之設備，資產管理人應立即更新固定資產之

存放地點，使用單位及保管人等資料。 
二、控制重點： 

(一)採購單位是否於每次請購時檢視有無閒置資產。 
(二)固定資產明細表是否記錄詳實，並隨時更新記錄。 
(三)資產管理人應隨時更新並詳實記錄固定資產使用之狀

況。 

(一)依據資料： 

1.固定資產管理辦法 

(二)使用表單： 

1.個人保管財產移交

單【CF-1】 

2.請購單【CP-2】 

CF-102 

 

 

 

 

 

 

 

 

 

採購作業 

(二)決定購買 

方式 

 

 

 

 

 

 

 

一、作業程序： 

(一)若向原廠商購買： 

1.查詢電腦資料，根據資料上之報價下訂單。 

2.若價格異動，應查明原因，上漲過鉅，另詢價，比

／議價待核決再行採購。 

(二)若向新廠商購買： 

1.若為新廠商，則填製「廠商基本資料表」，合格者 

  賦予編號並登錄至合格供應商名錄。 

2.進行詢價、比價：要求至少二至三家廠商提供報價 

  單，以最合理價格之報價廠商為議價對象。 

(一)依據資料： 

1.詢／比／議價資料 

(二)使用表單： 

1.訂購單【CP-3】 

2.廠商基本資料表 

【C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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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作 業 項 目 作 業 程 序 及 控 制 重 點 依據資料及使用表單 
CF-102 

 

 

(二)決定購買 

方式 

 

3.進行議價：可採用面談或電話方式議價，將最後定 

  價格輸入電腦，並下訂單，進行採購。 

(三)對已有之同類型物品採購，在價差不大時，應以是否 

    有較優之售後服務為考慮原則。 

(四)訂購物品為機器設備，且日後需作長期維護時，採購 

    人員應取得維護作業內容。 

(五)採購人員決定購買對象後製成「訂購單」經權責主管   

    核決後，傳真予廠商並經對方確認。 

(六)訂購單一式二聯，一聯採購單位自存，一聯送會計單 

    位。 

(七)訂購同時如有必要，並得簽定買賣契約。 

     

二、控制重點： 

(一)無採購記錄且請購部門表示不需指定廠牌者，若廠商 

    間之報價差異太大，除係相同廠商，否則需徵詢請購 

    部門意見，作成記錄，並呈核權責主管。 

(二)是否經詢／比／議價並編製「訂購單」並呈權責主管

核准。 

(三)採購人員是否就重大或須長期維護之機器設備取得前 

    瞭解其維護作業內容。 

(四)重要交易是否與廠商訂有買賣合約或維護合約，合約 

    內容是否經請購單位及採購單位雙方之權責主管簽 

    核。 

(五)訂購單是否經核准、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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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作 業 項 目 作 業 程 序 及 控 制 重 點 依據資料及使用表單 
CF-103 驗收作業 一、 作業程序： 

(一)採購人員於供應商約定交貨日未交貨時，應以電話催交， 

必要時以書面方式催交。 

(二)所有催交記錄及品質記錄列入該廠商的往來記錄，以供日 

    後採購查詢之用。 

(三)購置資產送達時會同請購及相關部門備妥原「訂購單」據 

    以驗收並核對訂購單、廠商送貨單、發票上之貨品數量、 

    價格、規格及品質等，核對無誤後製作「採購驗收單」， 

    並經權責主管核准。 

(四)「採購驗收單」一式二聯，採購單位自存一聯，另一聯連 

同發票交由會計單位辦理帳務處理。 

(五)國外採購於驗收時，發現數量短缺、破損時，採購單位應 

    立即洽請保險公司或公證行作成公證書表，或取得海關之 

    證明文件，以向保險公司要求賠償或抵扣貨款。     

(六)符合投資抵減之請購物品，會計單位委請採購單位及總務 

    單位備妥所有需申請文件後，逕送工業局等相關單位辦理 

    投資抵減。 

二、控制重點： 

(一)交驗實物是否與訂購單內容相符。 

(二)所有催交記錄及品質記錄是否均列入協力廠商資料表中。  

(三)採購驗收單是否有連續編號。 

(四)國外採購於驗收時，發現數量短缺、破損、品質不符，是 

    否註明於驗收單上，並追蹤續後處理是否合理。 

(五)符合投資抵減者，是否於期限內辦理投資抵減。 

(一)依據資料： 

1.固定資產管理辦法 

2.廠商送貨單 

3.發票 

(二)使用表單： 

1.訂購單【CP-2】 

2.採購驗收單 

【CP-10】 

 

 



編 號 作 業 項 目 作 業 程 序 及 控 制 重 點 依據資料及使用表單 
CF-104 付款作業 一、 作業程序： 

(一)採購單位及總務單位對檢驗合格後之物品，應即將各 

    項單據及統一發票(扣抵、收執二聯)收齊，並填寫「 

    支出申請單」，經主管核准後轉送會計單位。 

(二)會計單位人員收到採購單位及總務單位轉來之請款憑 

    證予以審核無誤後轉呈權責主管核准，暨單據完備且 

    無誤後編製傳票。 

(三)定期將支出傳票轉給財務單位，開立支票並執行付款

。 

(四)付款程序準用 CP-107採購及付款循環付款作業程序辦 

    理。 

二、控制重點： 

(一)請款時各項單據憑證是否備妥且由單位主管核准後再 

    交予會計單位。 

(二)付款時，是否經過事前稽核審核條件相符後簽付並入 

    帳。 

(三)已屆法定及約定支付期限，尚未支付者，應追查其原 

    因並簽報催辦情形。 

(四)所有應付款項依規章規定辦理，並經主管核准。 

(一)使用表單： 

1.支出申請單 

【C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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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作 業 項 目 作 業 程 序 及 控 制 重 點 依據資料及使用表單 
CF-105 

 

 

 

 

 

 

 

 

 

 

 

 

 

 

 

 

 

 

 

 

 

 

 

固定資產取得

、記錄及維護

保管作業 
(一)取得及記錄 

(一)取得及記錄 

一、 作業程序： 

(一)資產取得時資產管理人員依固定資產編號原則編號。 

(二)以資產編號標示黏貼於固定資產之明顯部位並登載於「固定資

產(細項)明細表」。 

(三)取得不動產時應參考公告現值，評定價值及鄰近不動產實際交

易價格，並實地勘查，以查明其產權使用情形，有無設定扺押

權、地上權、租約或欠稅後交由核決權限表之權責主管核准。

(四)土地、房屋及建築物等不動產之合約簽署前，須經法律顧問或

專業人士複核，經取得所有權後由資產管理人員辦理產權登記

；且各不動產之所有權狀由專人保管。 

(五)固定資產因其他公司撥入或捐贈而取得者，應填明價格，如原

價無法查得或根本無原價者，得由資產管理人員會同會計課予

以估列，並應依固定資產取得作業辦理。 

(六)會計人員根據發票及驗收報告單登帳，將新增之資產記入「財

產目錄明細表」，並參考固定資產耐用年數表，決定使用年限

、殘值。 

(七)所採購之固定資產，若符合促進產業升級條例之獎勵範圍，或

須公告及向證期會申報者，應由會計課負責申請投資抵減、公

告及申報。 

(八)會計單位編製財產目錄時須按實際使用情形予以分類，若有

抵押資產應予註明，若設備中為適用投資抵減或免稅設備時

應予註明。 

(九)取得固定資產應資本化利息者，應依照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處

理。 

(一)依據資料 

1.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理程序 

2.固定資產管理辦法 

3.固定資產耐用年數

表 

4.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5.促進產業升級條例 

(二)使用表單 

1.固定資產(細項)明 

  細表【CF-3】 

2.財產目錄明細表 

【CF-4】 

 



編 號 作 業 項 目 作 業 程 序 及 控 制 重 點 依據資料及使用表單 
CF-105 

 

 

 

 

 

 

 

 

 

 

 

 

 

 

 

 

 

 

 

 

 

 

 
(一) 取得及記 

(十)固定資產依法辦理重估價者，由會計課辦理重估價申請，核

准後備齊相關資料據以入帳後，將申請之相關資料轉交資產

管理人員納入管理。 

(十一)各項資產應由會計人員每月提列折舊，更新財產目錄之累

積折舊餘額。 

(十二)已依原訂耐用年數提足折舊但仍在使用之固定資產，應由

會計人員會同使用部門人員重新估計剩餘耐用年數及殘值

，按年續提折舊。 

 

二、控制重點： 

(一)資產管理人員是否按規定將資產編號管理，並載入「固定資 

產(細項)明細表」。 

(二)固定資產實物是否已黏貼編號標纖。 

(三)固定資產之取得是否依據固定資產管理辦法，其成本計算是

否正確。 

(四)固定資產折舊之攤提計算有無錯誤，是否有預留殘值。 

(五)已重估資產是否依重估後價值計提折舊。 

(六)有資本化利息者，其計算是否正確，其折舊之提列是否正確

。 

(七)取得資產後須公告及向證期會申報者，是否依相關規定辦理

。 

(八)不動產之取得是否經審慎評估，並呈權責主管核准。 

(九)向關係人購買不動產是否依「公開發行公司向關係人 

    購買不動產之處理要點」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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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作 業 項 目 作 業 程 序 及 控 制 重 點 依據資料及使用表單 
CF-105 

 

錄 

CF-105 

 

 

 

 

 

 

 

 

 

 

 

 

 

 

 

 

 

 

 

 

 

(二)維護保管 

作業 

 

 

 

 

 

 

 

 

 

 

 

 

 

 

 

 

 

 

 

 

一、 作業程序： 

(一)資產管理人員須掌握財產之所在，應經常注意財產之保養， 

並檢查其狀況。 

(二)固定資產維護之檢查，依下列各款辦理： 

1.定期檢查。 

2.緊急檢查：重大災害後立即辦理。 

3.不定期檢查：遇必要時，隨時辦理。 

(三)各單位之機器設備若發生損壞，應填具部門請購單經單位主管

核准後送交採購單位辦理。 

(四)固定資產於取得時即應辦理投保，且投保金額應與現值相當。

(五)保單應由總務單位統一管理並於固定資產明細表上載明各項投

保記錄。 

(六)不動產之所有權狀須由專人適當保存。 

(七)固定資產若有設定或解除抵押時，須經適當核准及辦理。 
(八)費用化資產或已提足折舊仍繼續使用資產仍應列入適當之保 
   管。 

二、控制重點： 

(一)資產管理人是否確實掌握財產之所在及狀態。 

(二)固定資產是否按規定實施保養維護。 

(三)對固定資產未善盡保管之責任者，應深入追究責任。 

(四)固定資產是否有投保且投保額度是否夠。 

(五)不動產之所有權狀是否適當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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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作 業 項 目 作 業 程 序 及 控 制 重 點 依據資料及使用表單 
CF-105 (二)維護保管 

作業 

 

(六)固定資產若有設定或解除抵押時，是否經適當核准，及依規定

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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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作 業 項 目 作 業 程 序 及 控 制 重 點 依據資料及使用表單 
CF-106 

 

 

 

 

 

 

 

 

 

 

 

 

 

 

 

 

 

 

 

 

 

 

 

 

固定資產異動

盤點 

(一)固定資產 

異動 

 

 

 

 

 

 

 

 

 

 

 

 

 

 

 

 

 

 

 

 

 

一、 作業程序： 

(一)移轉 

1.固定資產於公司內部相互移轉時，應由移出單位填 

「財產保管及異動表」並經相關部門權責主管核准後

，由資產管理人員編製「個人保管財產移交單」，更

新資產保管人資料。 

2.固定資產分割、合併則由資產管理人員填「個人保 

  管財產移交單」並經權責主管核准後，記入「固定 

  資產明細表」，並通知會計單位。 

(二)閒置 

1.固定資產因設備更新等原因而閒置時，由資產管理

人員填「個人保管財產移交單」經權責主管核准後記

入固定資產(細項)明細表，並通知會計單位更新財產

目錄明細表。 

(三)出租外借 

1.固定資產出租或外借，使用部門應先知會資產管理 

人員及會計單位，並由資產管理人員填「個人保管財

產移交單」，經適當核准後辦理。 

2.資產管理人員應與租借者訂定契約，契約內容應包 

  括修繕保養、稅捐負擔、租金、運什費、歸還期限

、保持原狀及附屬設備等。 

3.租借期滿，由使用部門、資產管理人員會同對固定 

  資產進行驗收。 

二、控制重點： 

(一)固定資產移轉是否填具「財產保管及異動表」、「個

(一)依據資料： 

1.固定資產管理辦法 

(二)使用表單： 

1.財產保管及異動表

【CF-2】 

2.個人保管財產移交

單【CF-1】 

3.固定資產(細項)明

細表【CF-3】 

4.財產目錄明細表 

【CF-4】 

5. 固定資產盤點清冊

【CF-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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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作 業 項 目 作 業 程 序 及 控 制 重 點 依據資料及使用表單 
CF-106 (一)固定資產 

異動 

 

 

人保管財產移交單」，並經權責主管核准後，記錄變

動。 

(二)固定資產閒置時，是否由資產管理人員填載「個人保 

    管財產移交單」，並經權責主管核准後通知會計單位

，並記錄變動。 

(三)固定資產分割及合併，是否由資產管理人員填載「個 

    人保管財產移交單」，並經權責主管核准後記錄變動 

    並通知會計單位。 

(四)查核租賃與借貸資產之合約，有無依規定核准。 

CF-106 (二)固定資產盤

點 
一、 作業程序： 

(一)資產管理人員應會同會計單位及使用部門每年至少盤
點乙次。 

(二)資產管理人員於盤點前應擬妥固定資產盤點計畫，訂 
    定日期、範圍、工作人員及事先整理工作。 
(三)盤點時，稽核人員應會同會計單位就會計帳冊之資產

帳戶餘額、「財產目錄明細表」與資產管理人員之「
固定資產盤點清冊」進行盤點抽核。 

(四)盤點帳、物不符時，須確實追查原因。 
(五)使用部門對於盤盈或盤虧應專案敘明原因呈核。 

二、控制重點： 
(一)固定資產是否定期盤點。 
(二)盤點前召開預備會議，以確保盤點效率及效果。 
(三)所有固定資產是否列入盤點。 
(四)盤點清冊及記錄是否詳實，差異部份是否列入盤點報 
    告，並與帳載核對。 
(五)盤點差異是否追查原因。 

(二)使用表單： 

1.固定資產盤點清冊

【CF-7】 

2.財產目錄明細表 

【CF-4】 

 

 
 
 
 
 

 



編 號 作 業 項 目 作 業 程 序 及 控 制 重 點 依據資料及使用表單 
CF-107 固定資產之處

分作業 

(一)報廢 

一、作業程序： 

(一)固定資產因減損報廢時，應由使用部門填具「財產出 

    售廢棄單」，註明原因，經適當核准後辦理。 

(二)資產管理人依據「財產出售廢棄單」，編製財產報廢 

    明細表，轉交會計單位登帳後完成報廢手續，並更新 

    財產目錄明細表。 

(三)報廢之固定資產若尚未達耐用年限，應於事前報請稅 

    捐稽徵機關核備。 

二、控制重點： 

(一)固定資產之減少認為可疑或不當者，須查明其原因。 

(二)報廢之資產，是否填列「財產出售廢棄單」，並經核 

    准辦理。 

(三)資產報廢使用年限之計算是否正確。 

(四)報廢資產未折減餘額與已提折舊額是否正確。 

(五)報廢資產是否填列財產出售廢棄單，並經權責主管核 

    准辦理。 

(六)未達原定使用年限而予報廢者，雖經權責主管核准， 

    仍應查核分析其原因。 

(七)報廢資產未達耐用年數者，會計單位是否向稅捐機關

申請提前報廢，核准後始可進行。 

(一)依據資料： 

1.固定資產管理辦法 

(二)使用表單： 

1.財產目錄明細表 

【CF-4】 

2.財產出售廢棄單 

【CF-5】 

3.財產報廢明細表 

【CF-6】 

 

 

CF-107 

 

 

 

固定資產之處

分作業 

(二)出售 

 

一、 作業程序： 

(一)擬出售資產時，應由使用部門填具「財產出售廢棄單

」，註明出售理由，經適當核准後辦理。 

(二)擬出售不動產時，應依據「固定資產管理辦法」洽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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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作 業 項 目 作 業 程 序 及 控 制 重 點 依據資料及使用表單 
CF-107 固定資產之處

分作業 

(二)出售 

 

 

 

不動產專業鑑價機構出具鑑價報告。 

(四)出售之固定資產若有員工需要，可先行於公司內部招

標，否則以汱舊換新或賣予廠商之方式處理，出售固

定資產時應依法開立統一發票。 

(五)資產出售後，資產管理人依「財產出售廢棄單」編製

財產出售明細表，並轉交會計單位入帳。 

(六)依據「固定資產管理辦法」須公告及申報者，應由會

計單位備齊資料後公告及申報。 

二、控制重點： 

(一)出售資產之價格是否經適當核准並依據「固定資產管

理辦法」之規定取得鑑價報告，避免公司遭受不必要

之損失。 

(二)已出售之資產是否編製財產出售明細表並登帳，並依

規定公告及申報。 

(三)出售資產損益之計算是否正確。 

CF-107 

 

 

 

 

 

 

 

 

固定資產之處

分作業 

(三)盜失或災害 

一、 作業程序： 

(一)有盜失或災害情形時，由使用(保管)單位提出書面報

告，並向當地警察機關報備及稅捐機關報備，經由主

管簽章後交予資產管理人員。 

(二)因盜失災害受損之資產，應由資產管理人員依此填「

財產出售廢棄單」通知會計單位入帳。 

二、控制重點： 

(一)盜失或災害受損之資產，應查核有無失職疏忽之責，

並追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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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作 業 項 目 作 業 程 序 及 控 制 重 點 依據資料及使用表單 
CF-107 固定資產之處

分作業 

(三)盜失或災害 

(二)是否檢附書件向警察機關及稅捐機關報備。 

(三)資產管理人員是否切實更新固定資產明細表。 

(四)會計人員是否正確計算損失金額。 

 

 

 

 



編 號 作 業 項 目 作 業 程 序 及 控 制 重 點 依據資料及使用表單 
CF-108 差異分析 一、 作業程序： 

(一)分析採購數量、時機、運送方式是否經濟。 
(二)購入之各項資產其使用狀況與生產狀況，是否符合使

用者需求。 
(三)資產使用後之維修保護費用，實際與預算差異原因是

否合理，及影響大小。 
(四)對各項差異原因，作通盤檢討並擬對策改善之。 

二、控制重點： 
(一)差異中有無係人為因素造成，應當追查並懲戒或獎賞

。 
(二)各部機器之維修費用有無異常，有無相類型機器，不

同品牌的維修費用較平均高之情形，若有則將此資料

列入記錄，作為採購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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